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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财税法规政策摘登（六则）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11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  

一、进口关税调整

（一）有关最惠国税率。

1.对小麦等8类45个税目的商品继续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税目和税

率维持不变。对配额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滑准税。对尿素、复合

肥、磷酸氢二铵三种化肥的配额税率执行1%的税率（见附表一）。

2.对感光材料等55种商品继续实施从量税或复合税。其中，调整8

个胶片税目的从量税税率（见附表二）。

3.对9个非全税目信息技术产品继续实行海关核查管理，税目税率

维持不变。

4.其他最惠国税率维持不变。

（二）对燃料油等部分进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见附表三）。

（三）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对

有关国家或地区实施协定税率（见附表四）。

1.对原产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老挝的1 778个税目商

品继续实施亚太贸易协定税率；

2.对原产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

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协定税率；

3.对原产于智利的7 080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智利自由贸易

协定税率； 

4.对原产于巴基斯坦的6 289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巴基斯坦

自由贸易协定税率；

5.对原产于新西兰的7 091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新西兰自由

贸易协定税率；

6.对原产于新加坡的2 760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新加坡自由

贸易协定税率；

7.对原产于秘鲁的6 855个税目商品继续实施中国—秘鲁自由贸易

协定税率；

8.对原产于香港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1 623个税目商品

实施零关税；

9.对原产于澳门地区且已制定优惠原产地标准的1 215个税目商品

实施零关税；

10.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557个税目商品开始实施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协定税率。

（四）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定、双

边换文情况以及国务院有关决定，继续对老挝等东南亚4国、苏丹等非

洲30国、也门等7国，共41个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特惠税率

法规介绍

（见附表五）。

 （五）普通税率维持不变。

二、出口关税调整

（一）“出口税则”的出口税率维持不变。

（二）对鳗鱼苗等部分出口商品实施暂定税率，对部分化肥等继续征

收特别出口关税（见附表六）。征收出口关税所涵盖的贸易方式范围维

持不变。

三、税则税目调整

对部分税则税目进行调整（见附表七），调整后，我国进出口税则

（2011年版）税目总数为7 977个。

注：附表一、二、三、六、七附后，其余附表暂略。

附表一 关税配额商品进口税率表（略）

附表二 进口商品从量税及复合税税率表（略）

附表三 进口商品暂定税率表（略）

附表六 出口商品税率表（略）

附表七 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略）

 （税委会[2010]26号；2010年12月2日）

 

财政部关于在海南开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试点的

公告

一、离境退税政策的基本流程和适用条件

（一）离境退税政策的基本流程。离境退税政策的基本流程包括

购物申请退税、海关验核确认、代理机构退税和集中退税结算四个环

节。

（二）离境退税政策的适用条件。境外旅客要取得退税，应当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

1.在退税定点商店购买退税物品，购物金额达到起退点，并且按规

定取得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等退税凭证；

2.在离境口岸办理离境手续，离境前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或消费；

3.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90天；

4.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运出境；

5.所购退税物品经海关验核并在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上

签章；

6.在指定的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

二、境外旅客、离境口岸、退税定点商店和退税物品

（一）境外旅客。境外旅客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

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

（二）离境口岸。离境口岸暂为试点地区正式对外开放的空港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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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税定点商店。退税定点商店是指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按规

定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的商店。

（四）退税物品。退税物品是指国家允许携带出境并享受退税政策

的个人生活物品，但食品、饮料、水果、烟、酒、汽车、摩托车等不包括

在内。退税物品目录详见附件。

三、退税税种、退税率、应退税额计算和起退点

（一）退税税种、退税率和应退税额计算。离境退税税种为增值

税，退税率统一为11%。应退税额计算公式：应退税额=普通销售发票

金额（含增值税）×退税率

（二）起退点。起退点是指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定点商

店购买退税物品可以享受退税的最低购物金额。起退点暂定为800元人

民币。

四、退税代理机构、退税方式和币种选择

（一）退税代理机构。退税代理机构是指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按规

定为境外旅客办理退税的机构。

（二）退税方式和币种选择。境外旅客在办理退税时可按本公告

规定自行选择退税方式和币种。退税方式包括现金退税和银行转账退

税两种方式。退税币种包括人民币或自由流通的主要外币。

离境退税政策试点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商务

部、海关总署商海南省人民政府另行公布。

本公告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退税物品目录（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0年第88号；2010年12月21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期货保税交

割业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一、期货保税交割是指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内处于保税监

管状态的货物为期货实物交割标的物的期货实物交割。

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和客户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期货

保税交割标的物，仍按保税货物暂免征收增值税。

期货保税交割的销售方，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应出具当

期期货保税交割的书面说明及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单、保税仓单等资

料。

三、非保税货物发生的期货实物交割仍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

<货物期货征收增值税具体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4]244号）的规

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2010年12月1日起执行。

（财税[2010]108号；2010年12月2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车辆购

置税减征政策到期停止执行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

辆购置税的政策于2010年12月31日到期后停止执行，自2011年1月1日起，

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统一按10%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财税[2010]127号；2010年12月27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运支线航线的国

内航空公司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问题的通知

一、经国务院批准，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

日），对国内航空公司用于支线航线飞机、发动机维修的进口航空器材

（包括送境外维修的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本规定适用于民航局批准的营运定期支线航线的国内航空公

司。

三、本规定所指航空器材是指用于维修飞机及发动机用的进口器

材，包括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APU）、起落架、其他飞机、发动机的

附件（含以上内容的送境外维修件，但不包括送境外维修或改装的飞机

整机）以及维修用消耗器件。航材范围仅限定于飞行器的机载设备及

其零部件，不包括地勤系统所使用的设备及其零部件。

四、符合本规定标准（详见附1）的国内飞机、发动机维修公司为维

修享受支线航线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机而

进口航材，可在照章缴纳进口税收后，在出具给国内航空公司的加工维

修发票的备注栏中注明“进口航材缴纳的关税和增值税的具体数额”，

该进口税额将被折算到下一年度享受支线航线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国

内航空公司进口航材的减税比例中。

五、符合本规定适用条件或标准的国内航空公司和飞机、发动机维

修公司可向民航局提出申请，由民航局统一确认名单后报财政部。

六、符合本规定适用条件的国内航空公司应按照财关税[2004]63

号、财关税[2006]52号以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的内容、格式和期限向

财政部和民航局同时报送下一年度《免税申请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符合本规定标准的国内飞机、发动机维修公司应在每年11月15日

之前分别向财政部、民航局报送在报告期内（上年11月1日至本年10月31

日）为享受支线航线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内航空公司提供维修服务

结算的修理费用汇总表及相关单据明细表，具体要求详见附2和附3，并

说明情况。

七、为便于操作，享受国际航线、港澳航线和支线航线进口税收优

惠政策的国内航空公司应统一上报《报告》，《报告》中有关统计数据

的填报要求详见附4、附5和附6。

本规定附1同样适用于为享受国际航线和港澳航线进口税收优惠

政策的国内航空公司提供维修服务的国内飞机、发动机维修公司。为享

受国际航线和港澳航线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内航空公司提供维修服

务的国内飞机、发动机维修公司应按本规定第六条相关要求统一上报

材料。

八、民航局根据国内航空公司的运输生产报表，对各航空公司上报

的报告期内国际航线、港澳航线和支线航线飞行里程以及飞行总里程

进行审核确认后，于每年12月1日以前将确认结果报财政部。

九、财政部根据民航局的确认结果，原则上参照《关于营运国际航

线和港澳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进口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税收的暂行规

定》所规定的方法确定营运支线航线维修用进口航材的减税比例，即

以某国内航空公司报告期内支线航线飞行里程占全部飞行总里程的比

例作为该公司下一年度进口航材的减税基准比例；并与国内航空公司

营运国际航线和港澳航线维修用进口航材的减税比例合并计算和执

行，即以某国内航空公司每年飞行国际航线、港澳航线和支线航线里

程之和占该公司全年飞行总里程的比例作为基础，计算该公司进口航

材的减税比例。

十、海关按照财政部核定的减税比例办理进口航材的征减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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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具体操作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

十一、凡享受上述政策的航空公司要切实做好与《报告》相关的计

划、统计和管理工作，各公司要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为确保《报告》所提供的航材进口金额等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财政

部门将组织相应的定期或专项财务检查。

十二、对在财务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航空公司伪报、瞒报等违反本规

定的问题，一经查实，将视情节轻重取消该公司进口减免税资格一至三

年，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附件（略）

（财关税[2010]58号；2010年12月9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

问题的公告

一、自然人转让所投资企业股权（份）（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取得所

得，按照公平交易价格计算并确定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采用本公告

列举的方法核定。

二、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判定方法：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正当理由的，可视为计税依据明显偏

低：

1.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

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2.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3.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

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价格的；

4.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

权转让价格的；

5.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条第一项所称正当理由，是指以下情形：

1.所投资企业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亏损；

2.因国家政策调整的原因而低价转让股权；

3.将股权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

者赡养人；

4.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合理情形。

三、对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可采取以下核定

方法：

（一）参照每股净资产或纳税人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

份额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对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探矿权、采矿权、股权等合计占资

产总额比例达50%以上的企业，净资产额须经中介机构评估核实。

（二）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

转让价格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三）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价格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

（四）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采取的上述核定方法有异议的，应

当提供相关证据，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属实后，可采取其他合理的核定

方法。

四、纳税人再次转让所受让的股权的，股权转让的成本为前次转让

的交易价格及买方负担的相关税费。

各级税务机关应切实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动态税

源管理，通过建立电子台账，跟踪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和税费情况，保

证股权交易链条中各环节转让收入和成本的真实性。

五、本公告所称股权转让不包括上市公司股份转让。

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7号；2010年12月14日）

● 启事

“党在我心中”征文启事

2011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结束了国家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局

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

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财会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宣传财会战线上广大党员的先进事迹，抒发广大财会人员对党的感情，本刊于

2011年举办“党在我心中”征文活动，并自即日起征集稿件。征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以对身边典型人物和事例的记述，讴歌建党90年来财会战线上共产党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和精

神风貌，刻画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会战线共产党员秉承传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形象。

2.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抒发对党的认识和感情。

文章长短及体裁不限。投稿方式：邮寄至《财务与会计》编辑部（邮编：100036；通讯地址：北京市187信箱），信封上请注明“党

在我心中”征文字样，或发送email至 fa187z@126.com。我们将选取优秀稿件定期在《财务与会计》刊登。

衷心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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